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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2002_E5_B9_B

4_E5_9B_BD_c36_49186.htm 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一节 民法的概

念 民法的概念 民法的涵义（形式上的民法与实质上的民法 广

义的民法与狭义的民法 民法典与《民法通则》） 第二节 民法

的调整对象 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平等主体

之间的人身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第三节 民法的渊源 民法渊源的

涵义 制定法（宪法中的民法规范 民事法律 国务院制定发布的

民事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经济特区法规中的民事规

范 国家机关对民法规范的解释 国际条约中的民法规范） 民事

习惯 第四节 民法的适用范围 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 民法在空

间上的适用范围 民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 第五节 民法的基本

原则 基本原则的涵义 平等原则 自愿原则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

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第六节 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

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法律

事实的概念 事件 行为） 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民

事权利的概念 财产权、人身权 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

辩权 绝对权与相对权 主权利与从权利 专属权与非专属权 既

得权与期待权 原权利与救济权 民事权利的国家保护 民事权利

的自我保护 民事义务的概念 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 积极义务与

消极义务 民事责任的概念 民事责任的特征 民事责任的分类 

合同责任、侵权责任与其他责任 财产责任与非财产责任 无限

责任与有限责任 单独责任与共同责任 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

、公平责任） 第二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和公民（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的概念） 自然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

开始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

能力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 行为

能力与责任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种类（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节 自然

人的住所 住所与居所（住所的概念 居所的概念） 住所与户籍

决定住所的标准 住所在民法中的意义 第四节 监护 监护的概

念（监护的概念 监护的性质） 监护人的设立（为未成年人设

立监护人 为精神病人设立监护人） 监护人的职责（保护被监

护人的身体健康 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 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

教育 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 

代理被监护人进行诉讼 监护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监护的终

止（被监护人获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监护人或被监护人一方

死亡 监护人丧失行为能力 监护人辞去监护 监护人被撤销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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